
主講人：教務處吳櫻卿主任       104.10.04 

快樂學習在育達—教務工作報告 

104學年度學校日活動 



歡迎---育達教育合夥人 

教務主任吳櫻卿老師 

率教務處團隊向各位家長問好! 



到育達的第一次接觸 



教務處各組 

鄭列庭組長 

教學組長 

吳惠君組長 

註冊組長 

洪婉瑜組長 

招生組長 



各科主任登場!歡迎大家 

觀光科主任 

陳柏任老師 

普通科主任 

劉沛晴老師 

商經科主任 

蕭琇月老師 

資處科主任 

洪美玲老師 



各科主任登場!歡迎大家 

多媒體設計
廣告設計科
科主任 

孫宇君老師 

應英科主任 

蔡易倫老師 

應日科主任 

楊雅鈴老師 

表藝科主任 

蕭孟青老師 



各科主任登場!歡迎大家 

餐飲科主任 

廖翊合老師 

時尚造型科主任 

林珈榕老師 

時尚模特兒科科主任 

李曉喬老師 

幼保科主任 

孫詠婕老師 



多元選擇的類科—104學年度班號 

• 01—普通高中 

• 1—觀光事業科 

• 2—商業經營科 

• 3—資料處理科 

• 41—多媒體設計科 

• 46—廣告設計科新增 

• 51—幼兒保育科 

• 56—表演藝術科新增 

 

 

•6—應用英文科 

•7—應用日文科 

•8—餐飲管理科 

•91—時尚模特兒科 

•96—時尚造型科 



高中與國中之不同-1 

ㄧ、學校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1.國際、校際交流增加拓展視野 

2.社團、校外活動培養自治能力 

3.證照檢定課程 



高中與國中之不同-2 

二、面對選擇做決定，學習負責 

  1.升學？就業？ 

  2.生涯規劃 



高中與國中之不同-3 

三、須主動學習 
 不再有聯絡簿、主動上網看公告、自行安排 
 讀書計畫… 



上網查詢─不再有聯絡簿、主動上網看公告 



上網查詢— 
主動上網看公告 

帳號：學號 
密碼：出生年月日—6碼 



面對高中生活的心態與
適應-1 

心態歸零從新學習 

  三人行  必有我師 

多問多思考，找到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 

  不恥下問 

各科老師是最大的資源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面對高中生活的心態與
適應-2 

建立友誼  廣結善緣 
    友直、友諒、友多聞 
建立良好正確的學習態度 
    準時交作業、 
    課業預習與複習 
    自我充實課外閱讀 
拓展生活經驗，累積豐富的學習歷程 
    積極參與班級事務、服務學習 



請家長配合事項-1 

高中教育不等同智育考試 

  鼓勵孩子透過多元觸角學習 

  用關懷代替叨念 

 

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時間規劃   適度運動    上網時間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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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配合事項-2 

適度匱乏與挫折 孩子更能成長 

  企業界最期待畢業生待加強的三項能力 

  1.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2.具有解決問題能力 

  3.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支持與信賴是良好合作的基礎 

   導師  科主任  行政人員  

  親師合作  學習加分 

 



快樂學習—學習評量辦法(摘要) 



第一次段考： 

104.10.12.至10.14(星期一~三) 
    成績佔15％ 

第二次段考驗： 

104.11.25.至11.27(星期三~五) 
     成績佔15％ 

期末測驗： 

105.1.19.至1.21(星期二~四) 
      成績佔20％ 

日常考查 

平時成績佔50
％ 

段考+期末測驗  
(第一、二段考成
績各佔15%) 

(期末平時成績 

   佔20%) 

 



日常考查：平時成績佔50％  

           (前段、後段平時成績各佔25%) 

期中測驗：104.11.2.至11.4.(星期一~三) 

          成績佔25％ 

期末測驗：105.1.19.至1.21.(星期二~四) 

          成績佔25％ 



期中測驗成績單 



缺課學生成績處理： 
1.學生缺課除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經 
  學校核准給假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 
  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ㄧ者，不予成績考 
  查，該科目成績並以零分計算。 
2.缺課時數達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應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3.學生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經提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後，應依據各校學生獎懲規定與
相關程序輔導及安置。 



成績處理： 
1.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為各科學期
成績乘以各該科目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
以總學分數除之。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以該學年度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平均計
算之。 

2.科目學期成績不及格者，應申請重修:本校
於利用假日開設重修學分班，依臺北市教
育局規定辦理收費標準考量私校學生家境
優惠收費-每1學分400元。 

3.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逾當學
年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 



學期 
成績單 









提升專業   自我肯定---證照輔導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普通高中證照檢定輔導─抵免學分 



證照檢定輔導 





下一個育達之星就是您的孩子 





感謝您蒞臨學校日 



感謝您的聆聽! 


